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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州 理 工 学 院
福理工学〔2022〕55 号

关于表彰 2021-2022 学年优秀班导师的决定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学校“五育创五 A，三全育全人”551 育人体系，发挥

班导师在学生培养中的“领航”作用。在 2021-2022 学年期间，

各班导师在岗位上认真履职，为表彰先进，根据《福州理工学

院班导师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本学年共评出黄丽奇、龙

凤、李琴、陈湉、范树峰、陈琪、王志豪、陈琴、康雯、叶楠、

孙桂煌、谢晖、林亚娜、董涵、潘俊勇等 15 位优秀班导师。

希望受表彰的个人珍惜荣誉、戒骄戒躁，始终以昂扬向上

的精神风貌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，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、

再创佳绩。希望大家以先进为榜样，学先进，赶先进，在各自

岗位上奋发拼搏，再建新功，为实现学校发展做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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